
 

會址：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58-468 號金聯商業中心 21 樓 
網址：http://www.maryhcs.org      電話：2838 0780 
電郵：bonfire@maryhcs.org       傳真：2838 0876 

 

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(中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(英) 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 

___我願意成為<每日聖言分享>讀者，請定期以電郵給我發送。 
___我願意成為<靈火>讀者，請給我定期寄上<靈火>。 
___我願意響應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呼籲，嘗試每天讀聖書做默想。 

 
聖母進教者之佑善會提供以下的默想和祈禱素材，鼓勵基督徒及

善心人士每天用 15 分鐘靜下來，閱讀和默想主的話，並付諸實

行。(默想素材由聖母進教者之佑善會會員依個人的觀點輪流編寫。本會並歡

迎有興趣撰寫【每日聖言分享】的人士加入編寫行列，請聯絡本會。) 

 

2021.08.04【願望成真】 

「啊！婦人，你的信德真大，就如你所願望的，給你成

就吧！」(瑪 15:28) 
 

 

 

默想： 

福音中，客納罕婦人哀求耶穌拯

救自己的女兒脫離魔鬼的糾

纏，而耶穌最後應允了，祂向婦

人說：「就如你所願望的，給你

成就吧！」然後她的女兒就痊癒

了。 

 

願望成真是我們多麼渴望得到

的結果呢！這裏可以看到，耶穌

實在非常欣賞婦人有著強大的

信德。起初耶穌聽到婦人的請

求，但好像不太理會她，其實是 

在考驗她，在我們的信仰道路上，有沒有曾經覺得天主沒有理會自己、好像遺棄了自己呢？

我們可以學習這位外邦婦人，以無比堅定的信心，向主展示我們的所懷著的信德，尋求天

主，主決不會拒絕我們。我們不要因為看見了奇蹟才相信，而是我們要有信德，奇蹟才會

發生，主也會對我們說：「就如你所願望的，給你成就吧！」。 

 

我的祈禱： 

天主，願我們像這位外邦婦人一樣，能堅定地追隨祢，得到祢的垂顧及應允我們的祈求。

亞孟。 

聖人於 1786 年在法國里昂附近出生。20 歲時開始攻讀神哲學，預備晉鐸，但他旋即被征召入伍。1810 年

回鄉，1813 年重返修院，終於在 1815 年晉升鐸品。雖然他在讀書方面，尤其拉丁文，頗有困難，但他之

獲准晉鐸，是因為他的德性。1818 年，他被委任作亞爾斯堂區主任司鐸。當時，該堂教友多屬冷淡，但聖

人在任 42 年，以宣講、克己、祈禱和愛德，奇妙地使他的堂區復甦和發展。他指導悔罪者回頭，馳名遐邇。

於是，各地慕名而來悔罪，及告解的教友，蜂擁而至。相傳聖人每天以十六小時聽告解。他所講要理，以

及勸化之辭，滲入人的心腑，又用自己的真摯熱情，潛心代人補贖，並以克苦及祈禱，助人助己，克勝魔

鬼的攻擾。聖人於 1859 年安逝。教宗庇護十一世立他為普世神職人員的主保，尤其是堂區主任司鐸（本堂

神父）的主保。 

聖若翰．維雅納（司鐸）（紀念） 

戶 13:1-2,25-14:1,26-29,34-35 

詠 106:6-7,13-14,21-22,23 

瑪 15:21-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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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紀 13:1-2,25-14:1,26-29,34-35 

上主在帕蘭曠野訓示梅瑟說：「你要派遣一些人去窺探我要賜給以色列子民的客納罕地；每一宗族支

派應派遣一人去，個個都應是他們中的領袖。」 

四十天後，他們由偵探的地方回來，到了帕蘭曠野的卡德士去見梅瑟、亞郎和以色列子民的全會眾，

給他們和全會眾報告，叫他們看那地方的果子。他們向梅瑟報告說：「我們到了你派遣我們去的那個地方，

實在是流奶流蜜的地方；這是那地方的出產。只是住在那地方的人強盛，城鎮堅固廣大，而且我們在那裏也

見到了阿納克的後裔。阿瑪肋克人住在乃革布地方；赫特人、耶步斯人和阿摩黎人住在山區；客納罕人住在

海濱和約但河沿岸一帶。」加肋布使百姓在梅瑟前鎮靜說：「我們儘管上去，必要佔領那地方。我們必能戰

勝。」但是與他同去的人卻說：「我們不能前去攻打那民族，因為他們比我們強盛。」於是他們在以色列子

民中，對所偵探的地方散布謠言說：「我們偵探所經過的地方，是個吞噬當地居民的地方；我們在那裏所見

到的民族，都是高大的人。在那裏還見到了巨人，即巨人的後裔，阿納克的子孫；我們看自己好像是蚱蜢；

在他們看來，我們也實在如此。」全會眾都大聲喧嚷，人民哭了一夜。 

上主吩咐梅瑟和亞郎說：「這個邪惡的會眾抱怨我要到幾時？以色列子民抱怨我的話我都聽見了。你

對他們說：上主說：我以我的生命起誓：我必照你們在我耳中所說的話，對待你們，你們中凡二十歲以上登

記過的，凡抱怨過我的，都要倒斃在這曠野中。你們偵探那地方的日子，共計四十天，一天算一年，你們應

受四十年的罪罰，叫你們知道我放棄你們是什麼一回事。我上主既說了，也必對這聚集反抗我的邪惡會眾這

樣做：在這曠野他們都要滅絕，在這裏都要死盡。」——上主的話。 

 
聖詠 106:6-7,13-14,21-22,23 
6-7. 上主，我們和我們的祖先都犯過罪，都曾為非作歹，無惡不為：我們的祖先在埃及的時期，對你奇蹟的

意義總不領會。 

13-14. 他們很快就忘了上主的作為，他們不再堅持順從他的旨意，遂在曠野中放縱貪欲，在荒蕪之地試探天

主。 

21-22. 他們竟將拯救自己的天主忘記；他曾在埃及顯示了奇事，他也曾在含邦施行過靈蹟，也曾在紅海顯示

過奇事。 

23. 若非天主揀選的梅瑟出現，站立在當地裂口的前方，挽回他存心滅絕的怒浪，他早下令全將他們消滅。 

 

聖瑪竇福音 15:21-28 
那時候，耶穌離開革乃撒勒，就退往提洛和漆冬一帶去了。看，有一個客納罕婦人，從那地方出來喊說：「主，

達味之子，可憐我吧！我的女兒被魔鬼糾纏得好苦啊！」耶穌卻一句話也不回答她。他的門徒就上前求他說：

「打發她走吧！因為她在我們後面不停喊叫。」耶穌回答說：「我被派遣，只是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」

那婦人卻前來叩拜他說：「主，援助我吧！」耶穌回答說：「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，是不對的。」但她說：

「是啊！主，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屑。」耶穌回答她說：「啊！婦人，你的信德真大，就如

你所願望的，給你成就吧！」從那時刻起，她的女兒就痊愈了。——上主的話。 


